
广西壮族自治区水资源费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水资源管理、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促进计划用水和节约用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法》的规定，结合本自治区的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自治区范围内直接从地下或者江河、湖泊取用水的企事业单位、机关、

学校、部队、团体和个人都适用于本办法，按本办法规定缴纳水资源费。 

第三条 下列取用水、免征、缓征、减征水资源费：  

（一）国家和自治区规定不需申请许可的取水，免征水资源费；  

（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驻军（军办企业除外）、学校、医疗单位核定限额内的生

活用水，免征水资源费； 

（三）航运、渔业养殖、农业灌溉、缓征水资源费；  

（四）根据管理权限，经县级以上（含本级。下同）人民政府批准免、缓、减征水资源

费的其他取用水。  

第四条 水资源费由取水地的自治区辖市、县（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征收，上级水

行政主管部门对下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征收水资源费的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区辖市的水资源费由水行政主管部门委托城建部门代收，具体办法由自治区水利电力厅

和自治区建设委员会共同商定。  

第五条 取水单位必须安装量水装置，在未安装量水装置前的水量可按取水设备铭牌取

水能力或工程设计取水能力计算。 

第六条 水资源费征收范围和标准：  

（一）工业用水：从江河、湖泊取水，每立方米０．０２元，从地下取水每立方米０.

０３元； 



（二）城市生活用水和公共事业（含环境、卫生）用水：从江河、湖泊取水每立方米０．０

３元，从地下取水每立方米０．０４元；  

（三）水力发电用水：大型水电厂（站）每千瓦时０．００３元，中型水电厂（站）每

千瓦时０．００２元，小型水电厂（站）每千瓦时０．００１元。其中装机容量小于５

００千瓦（不含５００千瓦）的是否征收水资源费，由该水电厂（站）所在地的县级人

民政府规定；  

（四）经营性取用矿泉水，每立方米５元。  

第七条 各取水单位必须在年终将本年度实际取水量及下一年度的取水计划（分年、季、

月）报送当地市、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并由地区（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汇总，报自治区

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核。  

每年的计划用水指标由水行政主管部门逐级下达，并抄报同级计划主管部门备案。  

各用水单位应严格执行下达的计划用水指标，制定节约用水计划和建立节约用水制度，

并报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执行。  

第八条 在水资源发生紧缺、水量分配出现异常时，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调整各用

水单位的计划用水指标，用水单位必须服从。 

调整计划用水指标，应当报请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报自治区水行政主管部门

和抄送同级计划主管部门备案。  

第九条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根据本办法规定的收费标准，向当地物价部门领取《水

资源费收费许可证》。  

征收水资源费一律使用自治区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收费凭据。 

第十条 水资源费按月征收。取水单位应当在接到水行政主管部门缴费通知书之日起十

五日内，将应缴纳的水资源费汇入指定的银行帐户或到收费机关缴纳。逾期不缴纳的，

每天加收０．５％的滞纳金，并可处以２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 

企业缴纳的水资源费可计入成本，事业单位缴纳的水资源费由事业费开支。罚款和滞纳

金由单位的自有资金支付，不得摊入成本或费用。 



第十一条 征收的水资源费实行分级分成管理：  

（一）自治区辖市（不含市辖县、市郊区）征收的水资源费，４０％上缴自治区，６０％

留市；  

（二）各县（含市辖县、市郊区）征收的水资源费４０％上缴自治区，１０％上缴地区

（市），５０％留县、地区辖市；  

（三）大型水电站所在县（市）征收的资源费，７０％上缴自治区，３０％留县（市）。

 

第十二条 征收的水资源费，纳入预算管理，由财政部门统一列收列支，作为水资源专

项资金、专款专用，跨年结转使用，不得挪用。 

水资源费的使用，由水行政主管部门综合编制计划，报计划部门平衡，由财政部门按计

划拨款和监督使用。  

第十三条 水资源费用于水资源的保护、管理、开发、利用，具体如下： 

（一）水资源综合考察、调查、评价，法规政策和科学研究，综合利用规划，水长期供

求计划、水源监测、水质监测等；  

（二）水资源保护；  

（三）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建设（含农田水利建设）；  

（四）奖励水资源管理、保护和节约用水的先进单位和个人；  

（五）水政水资源机构管理经费。  

第十四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

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主管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

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向人

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或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

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五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执行本办法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受贿或坐

支、截留、挪用、贪污水资源费的，由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或有关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

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原有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遵本办法执行。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自治区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一九九三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